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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 言 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 
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。 

本文件由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提出、归口、解释并组织实施。 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四川翔彭智航科技有限公司、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、四川龙门山文化旅游发展有

限公司。 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蒋丽琼、易恒、宋文杰、刘林志、陈旭、周小明、刘续红、肖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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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人机试飞验证基地通用技术要求 

1 范围 

本文件制定了无人机试飞验证基地的术语和定义、基地场所要求、试飞验证系统要求等要求。 

本文件适用于无人机试飞验证基地（以下简称“基地”）的建设。其他应用领域的无人机基地可参

考使用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 

3 术语和定义 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 

无人机试飞验证基地 UAV flight test and validation base 

提供对无人机平台、载荷及相关配套系统的功能、性能指标等验证和应用效果的评估平台以及教育

培训、应用推广等服务的综合验证基地。 

4 基地场所要求 

地域条件要求 

基地应具备开展无人机试飞验证所需的植被、人造目标等基本场景条件。宜具备高山、丘陵、河流、

湖泊、平原等拓展场景条件。 

空域条件要求 

基地应具备以下空域条件： 

a) 具备空域管理相关部门批准的空域； 

b) 空域范围内应无影响飞行活动的高层建筑、高压电网，且远离住区、人员密集区、噪声敏感区以及

禁区、限制区、危险区等特殊空域。 

起降场要求 

基地无人机起降场应满足如下要求： 

a) 起降场周边应无影响无人机安全飞行的障碍设施、电磁干扰，电磁干扰防护率应不低于 20 dB；

起降场应具备跑道或起降平台，跑道应平整、路基稳定不沉降，跑道长度应不低于 150m。宜

采用水泥、沥青混凝土等硬化材料，平整面厚度宜不低于 10cm； 

b) 起降场周界应采取围栏等设施予以封闭； 

c) 起降场净空应满足试飞无人机起降要求； 

d) 起降场应具备照明设备、标志与标线信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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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) 起降场应具备风速、风向、气压、温度、湿度、雨强、能见度等气象监测设备； 

f) 应具有应急备用起降平台和跑道。 

试飞准备区域要求 

基地在试飞准备区域应配备消防、无人机充电、加油等设施，具体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 

表1 试飞准备区域要求 

试飞准备区域 要求 

面积/m² ≥200 

充电设施 无人机充电设施 

加油设施 专用油箱或加油设施，并配备防静电设施，与其他设施保持安全距离 

消防设施 配备二氧化碳、干粉、泡沫灭火器及消防沙 

贮存区域要求 

基地的贮存区域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。 

表2 无人机贮存区域要求 

无人机贮存区域 要求 

储存区域 无人机机体、燃油、电池等物理分隔，独立库房储存 

储存架 多层货架立体存放 

温湿度 配备温湿度监控设备 

油气密度 储存燃油的房间配备油气密度监控设备 

消防设施 配备二氧化碳、干粉、泡沫灭火器、消防沙以及烟气感应器 

配套设施要求 

基地的配套设施应符合表3的规定。 

表3 基地配套建筑要求 

配套设施 要求 

面积/m² ≥200 

其他要求 
有空调设施、有线网络、通讯设施、供电供水、交通设施等，能满足办公、住

宿、会议、通行等基本要求 

防雷设施 配备与基地情况相适应的防雷设施 

急救设备 配备急救箱等医疗设备 

5 试飞验证系统要求 

通讯能力 

基地应具备通信联络能力，以满足飞行监管的协同通报和信息库的全国联网需求。基地通信设施应

符合表4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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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 通讯能力 

通讯类型 要求 

有线网络 应有 

无线网络 应有 

卫星通讯信号 宜有 

飞行监管能力 

基地应具备对空域内无人机监管、电子围栏管理、电磁环境监测的能力。基地具备的飞行监管设备

应符合表5的规定。 

表5 飞行监管能力 

飞行监管类型 要求 

无人机管控平台 应有 

雷达探测 应有 

电磁环境监测 应有 

声波探测 宜有 

光电探测 宜有 

 

 


